
立法會二題：《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 

＊＊＊＊＊＊＊＊＊＊＊＊＊＊＊＊＊＊＊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十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湯家驊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

局局長曾德成的答覆：  

 

問題： 

 

  《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修訂條例》）於二○○七年八月一日正式

生效。本人得悉，該《修訂條例》生效至今，業主立案法團（法團）與業主及管

理公司之間的紛爭，固然未有減少，近來更越來越多市民投訴各區民政事務處未

能有效協助他們解決涉及《建築物管理條例》（第３３４章）的爭議。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修訂條例》生效以來，每年各民政事務處共接獲分別由業主及法團提出

與《建築物管理條例》有關的事宜，要求民政事務處以中介者身分解釋、介入或

調解的個案數目為何，並按個案的進度或結果（即已獲解決或已調解、未能解決、

撤銷求助、尚待解決，以及當事人自行入稟法院或向其他政府部門投訴）表列分

項數字； 

 

（二）針對更換經理人的法定程序所引起的問題，特別是法團會因未能在其會議

上得到擁有份數不少於５０％的業主通過決議終止其經理人的委任，因而長期無

法解僱表現不理想的經理人，政府會否進一步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若會，

何時進行；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針對洋房類物業因為業權的釋義未能成立法團，以致該等業主的權益不

獲集體保障的問題，政府會否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把洋房類物業納入該條

例；若會，何時進行；若否，原因為何？ 

 

回覆： 

 

主席： 

 

  《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主要目的是進一步就業主立案法團（法團）管

理委員會的任命和組成、以及改善法團的運作訂定條文。修訂草案經法案委員會

詳細審議後，在二○○七年四月獲立法會通過，並在同年八月一日生效。 

 

  行政長官在剛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出，政府將採取多項措施，加強私人樓

宇的管理，當中包括研究再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條例），以確保大廈不會



因為管理不善而威脅到住客或公眾的安全，必要時有效地強制有關業主或法團聘

用物業管理公司。同時，我們也會檢討條例中的其他條文，以完善大廈管理的法

律架構。我們已經着手籌組工作小組，進行檢討條例的工作。 

 

  就質詢的三個部分，現答覆如下： 

 

（一）民政事務總署一直積極協助及支援法團，令他們能有效處理大廈的管理事

宜，包括應邀派員列席會議，處理有關大廈管理的查詢，並就根據條例召開會議

的程序、以及涉及採購、維修、財務管理等程序提供意見。若業主、法團、管理

公司之間出現紛爭，我們會視乎情況及需要把個案轉介至香港房屋協會轄下的物

業管理諮詢中心，讓業主和法團尋求專業的意見。 

 

  各區民政事務處（民政處）接獲要求處理有關大廈管理的糾紛的個案數字如

下： 

 

二○○七年  二○○八年  二○○九年  二○一○年 

（由七月起）             （至九月底）  

－－－－－ －－－－－   －－－－－ －－－－－ 

９５１宗   １７６８宗  １５９０宗  １３３０宗  

 

  至於提問中要求將這些宗數的處理作分類列舉，我們現在暫無完整數字，有

些業主未必將處理的過程，全部向民政處報告。 

 

  據我們了解，大部分有關大廈管理的糾紛都源自業主對條例規定的不同理

解。就此，民政處職員會按照條例的相關條文，或參照過往的案例向他們提供意

見。這些個案大都可以通過溝通及協調而獲得解決。 

 

  如果爭議持續，而各方也願意嘗試透過調解處理糾紛，民政事務總署會介紹

他們參加一個由該署聯同香港調解會及香港和解中心推行的調解計劃，免費接受

專業的調解服務。直至目前為止，這項計劃已接辦十九宗個案，主要涉及維修費

和管理費攤分方面的爭議，當中有三宗個案在調解後簽署了和解協議。 

 

  此外，由二○○九年七月一日開始，土地審裁處就建築物管理案件推行了一

個新計劃，目的為使土地審裁處能夠更迅速有效地處理案件，具體安排包括：透

過自動和書面指示和核對清單作更積極的案件管理，以及鼓勵有關各方採用調解

作為另類排解糾紛的程序。為了支援計劃下的調解工作，司法機構在土地審裁處

成立了建築物管理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市民在向土地審裁處提出訴訟之前或以

後，如願意嘗試調解，該統籌主任辦事處會提供資訊及查詢服務；調解服務則由



司法機構以外的私人執業調解員提供。 

 

（二）我們知道有些業主及法團對物業管理公司的服務水平未能滿意，希望透過

更換經理人，得到更妥善的服務。因此，在上次修訂條例的時候，針對一些較舊

的公契沒有訂明任何終止委任經理人的機制問題，我們在條例中加入了新條文，

訂明在上述情況下，法團可召開業主大會，藉投票或委派代表投票以過半數通

過，以及獲總共擁有份數不少於５０％的業主支持決議，發出通知終止公契經理

人的委任，而無需給予補償。條例訂明只有擁有份數並有需要繳交管理費用的業

主，才有權就終止經理人的決議投票。我們認為此項條文應已平衡了業主與發展

商和公契經理人之間的權益。 

 

  我們樂意聽取公眾及議員的意見，就應否調整條例對終止公契經理人的委任

的業權份數，在即將展開的檢討工作進行研究。 

 

（三）政府在一九七○年制訂《多層建築物（業主法團）條例》時，主要目的是

提供一個機制，讓擁有不可分割業權份數的多層大廈業主成立法團，從而更妥善

管理大廈的公用部分。《多層建築物（業主法團）條例》在一九九三年改稱為《建

築物管理條例》。條例為多層大廈業主提供一個法律架構進行大廈管理。 

 

  近年有些獨立屋宇屋苑的業主要求政府提供類似的法例架構，讓他們集體管

理屋苑，但把管理多層大廈的概念，套用於管理獨立屋宇屋苑未必可行。因為獨

立屋宇屋苑的業主是每個地段的唯一擁有人，他們不會與其他業主共同擁有屋苑

的土地或物業，也不會像多層大廈的業主擁有不可分割業權份數。獨立屋宇屋苑

內被視為公用部分的地方，其實只供業主使用，其業權仍由發展商所擁有。因此，

管理和維修這些公用部分的責任仍由發展商承擔。 

 

  多層大廈的單位跟獨立屋宇屋苑在業權結構、擁有權性質、以及管理方式上

有基本的分別。據我們了解，有些獨立屋宇屋苑已經成立業主委員會，就屋苑的

管理和維修事宜與建築物經理人緊密合作。我們會在檢討條例時，研究如何加強

獨立屋宇屋苑管理的事宜。 

 

  多謝主席。 

完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７日（星期三） 

 


